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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３２

证券简称：上海新梅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１１

上海新梅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和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召开前不存在补充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上海新梅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在上海市天目中路

５８５

号新梅大厦

２１

楼会议室召开，本次

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方式。

公司总股本

２４７

，

９９０

，

６００

股，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２３

人，所

持股份

１３８

，

２２２

，

０６８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５．７３６８％

。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会

议由公司董事长张静静女士主持，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

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逐项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该项议案同意

１３８

，

２２２

，

００９

股，占参加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９９６％

；反对

０

股，弃权

５９

股。

２．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该项议案同意

１３８

，

２２２

，

００９

股，占参加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９９６％

；反对

０

股，弃权

５９

股。

３．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公司本年度不进行现金红利分配，不进行股本转增。 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未分配利润将全部投入公司现有项目的开发。

该项议案同意

１３８

，

２２１

，

５０９

股，占参加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９６％

；反对

５００

股，弃权

５９

股。

４．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该项议案同意

１３８

，

２２１

，

５０９

股，占参加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９６％

；反对

５００

股，弃权

５９

股。

５．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

该项议案同意

１３８

，

２２１

，

５０９

股，占参加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９６％

；反对

５００

股，弃权

５９

股。

６．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该项议案同意

１３８

，

２２１

，

５０９

股， 占参加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９６％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５５９

股。

７．

《关于支付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审计费用及改聘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该项议案同意

１３８

，

２２１

，

５０９

股， 占参加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９６％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５５９

股。

８．

《关于向控股股东申请委托借款的议案》

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兴盛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因涉及关联关系回避表

决。 该项议案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９５

，

８７９

股。

该项议案同意

９５

，

３２０

股，占参加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４１７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５５９

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张军律师、 金利群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如下：

上海新梅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符合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均

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所通过的各项决议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签字确认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

议；

２

、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新梅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新梅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６月１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１５

证券简称：小商品城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９

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扣税前每股现金红利

０．１０

元；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０．０９

元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

●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

一、 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时间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二、 利润分配方案

（一）发放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二）发放范围：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

Ａ

股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三）利润分配方案：

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母公司

２０１１

年实现净利润

６４６

，

５５８

，

１３７．５２

元，按

１０％

比例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６４

，

６５５

，

８１３．７５

元，加年初未分

配利润

２

，

２６６

，

５４９

，

５６２．６１

元，

２０１１

年度实际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

２

，

８４８

，

４５１

，

８８６．３８

元。 以

２０１１

年底股本

２

，

７２１

，

６０７

，

０８８

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派

１

元现

金红利（含税），共派现金

２７２

，

１６０

，

７０８．８０

元。 派送现金红利后未分配利

润为

２

，

８２１

，

２３５

，

１７７．５８

元，结转

２０１２

年度。

（四）根据国家有关税法规定，

Ａ

股自然人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按

１０％

的税率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每股人民币

０．０９

元；对于持有

Ａ

股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股东的现金红利，公

司按照《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ＱＦＩＩ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

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２００９

】

４７

号）的规定，按照

１０％

的税率代扣

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每股人民币

０．０９

元，如果

ＱＦＩＩ

股

东涉及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由

ＱＦＩＩ

股东按照该《通知》的规定自

行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办理；其他

Ａ

股股东（含机构投资者）的现金红利

所得税自行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每股人民币

０．１０

元。

三、 实施日期

（一）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

（二）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

（三）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

四、 分派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

Ａ

股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五、 分红、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１

、义乌小商品城恒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义乌市投资托管有限公司、

义乌市市场开发服务中心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直接发放。

２

、其他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

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

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 待办理

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六、 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地址：浙江省义乌市福田路

１０５

号海洋商务楼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９－８５１８２８１２

传 真：

０５７９－８５１９７７５５

联 系 人：许杭、吴荷颖

邮政编码：

３２２０００

七、 备查文件目录

小商品城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日期：２０１２年５月３１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５８

证券简称：雪迪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１

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星期五）以书面送达和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通知，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星

期三）下午

２

：

００

点在公司三楼大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

７

人，实际出席董事

７

人，本次

会议的召开与表决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

事规则》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真实有效。

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参与设立北京薪火科

创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议案。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４９５０

万元与中关村兴业（北京）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

６

方就共同发起设立北京薪火科创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关于参与设

立北京薪火科创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的公告的具体内容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二年五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５８

证券简称：雪迪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２

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参与设立北京薪火科创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对外投资概述

１

、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中关村兴业（北京）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投资”）等

６

方就共同发起设立一支创业投资合伙企业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在北京签署了《北京薪火科创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协议》。 决定投资人民币

４

，

９５０

万元

与兴业投资、北京土人景观与建筑规划设计研究院、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中鑫利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北京翠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任仙朵共同发起设立北京薪火

科创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薪火合伙企业”，名称以工商局核准为准），成为本公

司产业并购整合的资本平台之一。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召开的董事会一届二十二次会议审议了 《关于参与设立北京薪火科

创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议案》，该议案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获得通过。

３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１

、出资方式：公司将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４

，

９５０

万元出资作为有限合伙人参与发起设立

薪火合伙企业，占出资总额的

２０．９３％

。

薪火合伙企业的合伙人名称

／

姓名、承担责任方式、认缴资金总额及占比如下：

姓名

／

名称 承担责任方式 认缴资金总额

（

万元

）

占比

北京土人景观与建筑规划设

计研究院

有限责任

３０００ １２．６８５％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有限责任

７００ ２．９６％

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有限责任

４９５０ ２０．９３％

北京中鑫利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有限责任

２０００ ８．４５７％

北京翠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

１０００ ４．２２８％

任仙朵 有限责任

２０００ ８．４５７％

中关村兴业

（

北京

）

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无限责任

１００００ ４２．２８３％

合计

２３６５０ １００％

其中，兴业投资作为薪火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承担无限责任，并行使管理职能。

２

、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薪火合伙企业出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２３

，

６５０

万元。 存续期为

７

年。

薪火合伙企业以国家战略新兴产业内的高科技、高成长企业作为主要投资方向，重点

投资领域之一为节能环保产业。

三、各投资主体的基本情况

１

、北京土人景观与建筑规划设计研究院

营业执照号：

１１０１０８００４２５０６４１

； 公司地址： 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北大街

１２７－１

号四层五

层；法定代表人：吉庆萍；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

万元；公司类型：集体所有制（股份合作）；经营范

围：建筑工程勘察设计；城市规划、旅游规划、景观设计技术服务；承包园林绿化设计、地理

信息系统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销售；电脑图文设计、制作；广告制作；展板设计、

制作；打字。

２．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号：

１１００００００４５６６４６７

；公司地址：北京海淀区知春路

１１８

号知春大厦

１５０１

室；

法定代表人：郭信平；注册资本：

１４４００

万元；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

控股）；国内

Ａ

股上市公司，股票代码

００２３８３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

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培训；销售机械设备、五金交电、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电子产

品、通讯设备、卫星导航产品及辅助设备；工程和技术研究与实验发展、维修仪器仪表、出租

办公用房、会议服务、承办展览展示活动。

３．

北京中鑫利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号：

１１０１０１０００２９３６２０

；公司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

９

号华普花园

Ｂ

座

９０２

；法定代表人：管锦鑫；注册资本：

１００

万元；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

股）；经营范围：企业管理咨询；工程项目管理；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投资管理；从

事产权经纪交易。

４．

北京翠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号：

１１０１０８０１４０８０８４８

；公司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信息路甲

２８

号

Ａ

座

０８Ａ

；法定

代表人：薛妍香；注册资本

９００

万元；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经营范

围：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经济贸易咨询。

５．

中关村兴业（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号：

１１００００００６３３６０１９

，公司地址：北京市昌平区昌平镇科技园区白浮泉路南

侧永安路东侧；法人代表：董建邦；注册资本

１６１８２

万元；经营范围：资产管理；项目投资。

６．

任仙朵

身份证号：

１４２７０１１９４９０９１５１２２９

；个人。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１

、 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由兴业投资出资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作为薪火合伙企业的出资

人，占其出资总额的

４２．２８３％

，并由其担任薪火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和执行事务合伙人。

２

、薪火合伙企业采取委托管理的经营方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由兴业投资担任薪火

合伙企业的管理人。 薪火合伙企业应当按照约定向管理人支付管理费和业绩报酬。

３

、薪火合伙企业将主要投资于早中期、高科技、高成长企业，重点投资节能环保、先进

制造和生物技术等领域。

４

、 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按照

２０．９３％

的比例分配和分担薪火合伙企业的利润

和亏损。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参与发起设立薪火合伙企业是公司进行产业投资战略中的一步，一方面可以

充分发挥资金杠杆作用，吸引更多资金投入到节能环保领域，促进产业发展；另一方面可以

充分利用兴业投资在创业投资和产业投资方面的丰富经验，与公司在环保行业及相关领域

多年的沉淀相结合，通过双方的优势互补，把握投资机会，在积极参与和推动产业发展的同

时为公司实施的产业整合、并购积累经验和资源。

本次投资是以延伸产业链为目的进行的投资，薪火合伙企业不从事证券投资、房地产

投资、矿业权投资、信托产品等投资；本次投资完成后，通过充分利用兴业投资的相关投资

资源和经验，将不断提高公司在相关领域和产业的投资水平，将对公司今后发展和利润水

平提高产生积极影响。

特此公告。

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二年五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５８

证券简称：雪迪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３

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集资金三方监管补充协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文

件的规定，北京雪迪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民生证券”）及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地支行（以下

统称专户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协议内容请详阅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８

日

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２

）。

一、公司上市后，募投项目有序开展，但由于部分募投项目涉及基建审批，与之相关的

部分募集资金需逐步投入。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存储收益，公司与北京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上地支行、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及民生证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签订了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

二、公司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地支行、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及民生

证券三方经协商，达成《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

１

）公司已在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地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

户”），账号为

０１０９０９４６３００１２０１０２１０２４１８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募集资金的

存储和使用。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公司将该专户内的部分募集资金及超募资金以存单方式存放，

金额为

４

千万元，具体安排如下：

存入方式 存单号 金 额

六个月定期存单

０１０９０９４６３００１２０５０１０６５４６３－００００１ ４

千万

（

２

） 公司已在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以下简称 “专户”）， 账号为

０５０６０１２００３０００１５０１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环境监测系统生产线建设项目、工业过程分析系统

生产线建设项目、分析仪器生产车间建设项目、运营维护网络建设项目募集资金以及超募

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公司将该专户内的部分募集资金及超募资金以存单方式存放，

金额为

６

亿元，具体安排如下：

存入方式 存 单 号 金额

１

三个月定期存单

０５０６０１２１４７００００５０７ １

千万

２

三个月定期存单

０５０６０１２１４７００００５１５ １

千万

３

三个月定期存单

０５０６０１２１４７００００５２３ １

千万

４

三个月定期存单

０５０６０１２１４７００００５３１ ４

千万

５

六个月定期存单

０５０６０１２１５０００００２９１ ３

千万

６

六个月定期存单

０５０６０１２１５０００００３０６ ５

千万

７

六个月定期存单

０５０６０１２１５０００００３１４ ５

千万

８

六个月定期存单

０５０６０１２１５０００００３２２ ５

千万

９

六个月定期存单

０５０６０１２１５０００００３３９ ５

千万

１０

六个月定期存单

０５０６０１２１５０００００３４７ ５

千万

１１

六个月定期存单

０５０６０１２１５０００００３５５ ５

千万

１２

六个月定期存单

０５０６０１２１５０００００３６３ ５

千万

１３

六个月定期存单

０５０６０１２１５０００００３７１ ５

千万

１４

六个月定期存单

０５０６０１２１５０００００３８０ ５

千万

１５

六个月定期存单

０５０６０１２１５０００００３９８ ５

千万

三、上述定期存单不得直接支取资金，不得进行抵押或质押。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

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民生证券。

四、原《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中规定的民生证券及其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

人员对募集资金专户享有的调查、书面问询等监督权力，同时扩展至该等定期存单。

五、补充协议生效后构成三方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签署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不可分割

的部分，与该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六、协议未尽事宜，参照《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约定及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

深圳证券交易所之规定执行。

特此公告。

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二年五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１８

证券简称：紫鑫药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０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募集资金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８１５

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了

４９

，

８７５

，

３１１

股人民

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２０．０５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９９９

，

９９９

，

９８５．５５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９８６

，

４５０

，

１１０．２４

元。 上述募集资金

已经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准验字［

２０１０

］

２０６８

号《验资报告》验证全部到位。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９

日，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用募集资金

１２８

，

６５８

，

８８５．２９

元置换预先投入人参产品系列化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

会计师事务所、保荐机构皆出具了同意意见。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３０

日，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及余额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序号 厂区 账户名称 银行账号 金额

１

通化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

化分行营业室

２２００１６４８６３８０５５００８９５８ ２１１

，

７０６

，

８７８．２１

２

敦化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敦

化支行

２２００１６８６３３８０５５００４８２１ ４９

，

８５４

，

７２７．８４

３

磐石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柳

河县支行

０７－６６１００１０４００１０３７１ ０．００

４

延吉 吉林银行延边支行

０６０１０１２０１０２０００３９１１ ２５

，

７０４

，

９９４．７５

合 计

２８７

，

２６６

，

６００．８０

二、前次部分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９

，

０００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占募集资金净额的

９．１２％

， 使用期限不超过

６

个月， 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４

日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公司已将上述募集资金

９

，

０００

万元全部如期归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三、本次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人参产品系列化

（通化）募投项目实施变更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通化市人民政府《关于置换紫鑫药业人参

产品系列化项目建设用地的通知》对项目实施地点进行变更；设立全资子公司吉林紫鑫禺拙

药业有限公司承接和实施人参产品系列化项目（通化厂区）（以下简称：“通化项目”）；通化项

目延期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

日后实施，原预定达到可使用状态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推迟到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通化项目实施主体吉林紫鑫禺拙药业有限公司取得营业执照，注册地

址为通化市东昌区还通乡长流村。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通化项目涉及的建筑、结构、水暖、照

明、动力、自控、工艺、空调八个专业的设计图纸已经全部完成。另外，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近期

将启动对通化项目用地的招拍挂工作，公司将努力争取该项目用地。

鉴于通化项目目前的状况及公司目前资金流转情况，避免资金闲置，为提高资金使用效

率，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公司召开了四届董事

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募投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拟将该

项目募集资金中的

５

，

０００

万元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占募集资金净额的

５．０７％

，使用期限不

超过

６

个月，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止。

２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情

况， 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不超过募集资金净额的

１０％

，补充流动资金时间不超过六个月；过去十二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或金额超过

１０００

万元

人民币的风险投资；公司承诺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不进行证券投资

或金额超过

１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风险投资。因此，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符

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

四、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经认真核查后，认为：

１

、本次拟补充流动资金

５

，

０００

万元，单次金额未超过募集资金净额的

１０％

。 根据公司的

相关承诺，公司此次补充流动资金的使用期限不超过

６

个月，符合《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细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文件的有关规定。

２

、紫鑫药业拟将人参产品系列化（通化）项目募集资金中

５

，

０００

万元暂时用于补充流动

资金事项议案已经公司四届第二十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全体独立董事、监事会均已发

表同意意见。

３

、公司承诺补充流动资金后六个月内即归还本次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用款之前不进

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４

、本公司同意紫鑫药业在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并履行法定程序后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

５

、本公司同时提示广大投资者关注此次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若未能按时归

还至相关募集资金专户，将对相关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产生不利影响。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

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符合公司发展的需要和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

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没有与募集资金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

集资金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过去十

二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或金额超过

１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风险投资，同时，公司已承诺在使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不进行证券投资或金额超过

１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风

险投资。 因此，同意公司本次使用

５

，

０００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六、监事会意见

公司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可以避免资金闲置，提高了资金使

用效率，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同意公司本次使用

５

，

０００

万元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七、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三）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独立意见

（四）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专项意见

特此公告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１８

证券简称：紫鑫药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１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快报存在的问题及整改措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发来的《关于对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的监管函》（中小板监管函【

２０１２

】第

７４

号）（以下简称：“监管函”），公司收到《监管函》后，董事

会高度重视，及时向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人员进行传达，并按照《监管函》的要求

进行认真自查，提出整改措施，避免再次出现类似违规行为。

一、违规事项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３

日，公司披露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快报，预计

２０１１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以下简称‘净利润’）为

２．６６

亿元，而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披露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显示当

年经审计的净利润为

２．１７

亿元。 公司在年度业绩快报中披露的

２０１１

年净利润与年度报告中

披露的经审计数据存在较大差异，违反了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２．１

条和第

１１．３．７

条的规定。

二、整改措施

１．

针对上述违规事项，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组织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业务

部门的人员进行业务培训，认真学习《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等内部控制制度，强化财务

管理工作，加强信息披露管理工作，提高公司信息披露工作水平和规范意识，保证信息披露

工作制度有效执行。

２．

在今后的工作中，公司将加强财务人员业务学习，积极参加监管部门举办的各种相关

法律、法规和业务知识培训，提高财务人员专业素质，提高对信息披露重要性的认识。加强与

会计师事务所的交流，有疑惑的问题要虚心向专家请教，认真、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同时加强内部审计，进一步强化对财务核算的审计监督。

公司将以本次整改为契机，提高信息披露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和规范意识，认真落实整

改措施，不断组织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业务人员加强学习，提升信息披露质

量，保证公司长期、健康、稳定发展，切实维护投资者的利益。

特此公告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１８

证券简称：紫鑫药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２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以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

发出，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应出席董事

７

名，实际出席董事

７

名。本次会议

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的召开程序、表决结果均合法有

效。

会议在本公司会议室召开，由董事长曹恩辉先生主持。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通过了如

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拟使用

５

，

０００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占募集资金净额的

５．０７％

，使用

期限不超过

６

个月，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止。详见《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０

）。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快报存在的问题及整改措施的议案》

审议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内容详见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快报存在的问题及整改措施的公告》，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２１

）。

特此公告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六月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１８

证券简称：紫鑫药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３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以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发出，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应出席监事

３

名，实际出席监事

３

名。由监事范水波主持。

经出席监事认真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监事会意见：公司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可以避免资金闲置，

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率，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同意公司本次使用

５

，

０００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特此公告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

一二年六月一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０２

证券简称：福建水泥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９

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

本次会议召开前未存在补充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上午在福州市建福大厦十八楼本公司会议室召开。出席会议

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６

人，代表股份

１４３

，

０１９

，

１２１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３７．４５％

。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郑盛端先生主持。 公司在

任董事

９

人，出席

６

人，董事肖家祥先生、张建新先生请假；独立董事胡继荣先生

请假；公司在任监事

６

人，出席

４

人，顾蓓莉女士、谢先文先生请假；董事会秘书

蔡宣能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逐项审议了各项提案， 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现场表

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１４３

，

０１９

，

１２１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

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南方水泥有限公司签署合作框架协议的议案》

本议案，关联股东

１

人，未参与投票表决，由出席本次会议的非关联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进行表决。 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５

人， 代表股份

１１２

，

９２８

，

１７０

股。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１１２

，

９２８

，

１７０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

１００％

；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南方水泥有限公司合作暨福建省建福南方

水泥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的议案》

本议案，关联股东

１

人，未参与投票表决，由出席本次会议的非关联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进行表决。 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５

人， 代表股份

１１２

，

９２８

，

１７０

股。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１１２

，

９２８

，

１７０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

１００％

；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刘超、 周梦可两位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见证并出具

法律意见书。 其结论性意见认为：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大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

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２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５月３１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９２

证券名称：恒基达鑫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１

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５％

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３０

日，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收到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

Ｌｅｇｅ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Ｌｉｍｉｔｅｄ

减持股份的

通知，

Ｌｅｇｅ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Ｌｉｍｉｔｅｄ

于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３０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以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５

，

９００

，

０００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９２％

。 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股数

（

万股

）

减持比例

（％）

Ｌｅｇｅ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Ｌｉｍｉｔｅｄ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２．５．３０ ５９０．００ ４．９２

其它方式

－ － －

合 计

－ ５９０．００ ４．９２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Ｌｅｇｅ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Ｌｉｍｉｔｅｄ

合计持有股份

１０２２．４３ ８．５２ ４３２．４３ ３．６０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０２２．４３ ８．５２ ４３２．４３ ３．６０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的规定；

２

、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３

、 上述权益变动具体情况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

益变动报告书》。

三、备查文件

１

、

Ｌｅｇｅ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Ｌｉｍｉｔｅｄ

减持股份通知

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六月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９２

证券简称：恒基达鑫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２

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３０

日收到公司董事强家宁先生提交的书面辞

职报告，强家宁先生因个人原因向公司董事会请求辞去所担任的公司董事职

务、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强家宁先生的

辞职自辞职报告送达董事会时生效，强家宁先生辞职后将不在公司担任任何

职务。 公司董事会向强家宁先生在任期间对公司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

感谢！

强家宁先生的辞职未导致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不影响公司董事会

正常运作。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尽快提名董事候

选人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六月一日

股票简称：

ＳＴ

华光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０７６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０

号

潍坊北大青鸟华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应参会董事

９

名，实际参会董事

９

名。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

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整合公司电子信息类业务股权结构的议案》

鉴于公司目前实际状况，公司对现有电子信息业务股权结构进行整合。将

公司持有的潍坊北大青鸟华光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光通信）

３０％

的

股权、潍坊北大青鸟照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光照排”）

１３．６４％

的股权转让

给公司控股子公司潍坊北大青鸟华光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光电子）。 经

与华光电子协商确定，转让价格以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后的净资产为基准。华光通

信

３０％

股权转让价格为

８０．４

万元，华光照排

１３．６４％

股权转让价格为

１４６

万元，合

计

２２６．４

万元。 转让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华光通信、华光照排公司股权。

公司将持有的华光通信全部

３０％

股权转让给华光电子后， 华光电子以现

金

２２０

万元出资，对华光通信进行增资。 增资后，华光通信注册资本由

５００

万元

变更为

７２０

万元， 华光电子占该公司注册资本的比例由

３０％

增加至

５１．３９％

，华

光通信成为华光电子的控股子公司。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控股子公司成立物业公司的议案》

根据业务发展的需要，由公司控股的潍坊北大青鸟华光置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华光置业）与华光电子共同出资设立一家专业物业管理公司，名称暂定

为潍坊青鸟华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工商局核准的名称为准），注册资本为

１００

万元，其中，华光置业以现金出资

９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９０％

；华光电子以

现金出资

１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１０％

。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潍坊北大青鸟华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５月３１日

股票简称：秦川发展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３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２３

陕西秦川机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陕西秦川机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３４８

，

７１７

，

６００

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０．９７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

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８７３０００

元； 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

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 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１８０

陕西秦川机床工具集团有限公司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陕西省宝鸡市姜谭路

２２

号 咨询联系人： 夏杰莉

咨询电话：

０９１７－３６７０６５４

传真电话：

０９１７－３３９０９５７

陕西秦川机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５月３１日


